

苏州高博职业学院
值班工作制度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关于《全省教育系统值班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的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的值班工作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特制定《苏州高博职业学院值班工作制度》。
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值班人员应高度重视值班工作，严格按照值班安排表和值班制度要求，认真做好值班工作，确保联络顺畅、反应灵敏、处置高效。
第二章 值班制度
第三条 校领导带班制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节假日期间，学校实行三级值班带班（校领导带班、中层干部值班、值班员值班），带班校领导应在办公区内履行带班职责，夜间（当日晚8时后）可在确保联络畅通的情况下居家带班，工作需要时第一时间返岗，中层干部和值班员要24小时坚守值班岗位。
国家和省内重大会议、活动期间，重要时间节点以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期间，带班领导须在校。
第四条 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。
值班电话：69202973；
值班地点：学校8号楼总值班室；
值班类型：节假日值班、日常晚间值班；
值班时间：节假日值班包括双休日、法定节日和寒暑假，白班值班时间为8：00至18：00；晚班值班时间为
18：00至次日8：00。日常晚间值班时间为18：00点至次日8：00。
值班人员须为正式在编人员，严禁雇员、临聘人员、退休返聘人员等顶岗值班，严禁同一人同时承担值班、带班工作。
值班、带班人员遇临时紧急任务无法承担值班、带班工作的，要及时调班，并向校办报备。严禁在未做好工作衔接的情况下换岗，严禁擅离职守。
第五条 值班记录制度。
值班员应认真规范填写《值班日志》，全面准确记录值班期间重要事项、重要来电和处理情况，记录内容应客观真实、要素齐全、详略得当、字迹工整，记录时间要具体到分钟，值班日志要定期归档备查。如无任何事件或事务发生，应在值班日志中说明一切正常。
中层干部须每天18：00前向带班领导报告当天情况，值班人员必须到值班室签到。
第六条 来电接听制度。
值班员要认真受理值班电话，接打电话做到态度热情、语言规范、表述精准，详细做好来电电话记录。值班员接到来电咨询或反映诉求时，应积极解答或引导其办理有关事项。值班电话要时刻保持畅通，值班员应在响铃3声之内接听，严禁呼叫转移、设置彩铃或用于处理与值班工作无关的事务。接听后应核对、整理通话记录，并按规定程序报告、处理。
校内部门、单位及师生员工来电，比较明确的问题可直接答复；暂不了解或无法直接明确回答的问题，应与相关职能部门或单位联系后，及时答复；重要问题，经请示相关领导后按规范的口径答复。重要来电应要求尽量采用书面形式报送。
第七条 值班交接制度。交班人员要交清当班重要事项， 移交需继续办理事项。接班人员要迅速掌握值班情况，接续办理未完成事项。交接班应履行书面交接手续并签字确认。
第八条 保密制度。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加强保密教育， 提高保密意识，压实保密责任。严禁向无关人员透露值班信息、内部信息、涉密信息等，严禁使用非保密设备处理涉密事项，严禁未经批准将涉密文件、信息、设备带出值班场所，严防通过网络泄密。
第三章 信息报告
第九条 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。
本条的重大突发事件主要指严重影响校园稳定工作，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秩序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事件，以及关系到广大师生员工切身利益、生命财产安全，发生时间、地点、涉及对象敏感，已经或可能引起广泛关注或影响学校声誉的重大案件、事件、事故等。
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要遵循有情必报、逐级上报、规范运作、安全保密的原则。值班人员需在30分钟内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带班校领导报送重大突发事件信息，并及时续报进展和处理情况。
接收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后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：一是在值班记录中按要求详细记录所接收信息；二是核实并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；三是在确认信息准确无误后，立即以电话或其它有效方式向带班校领导报告；特殊情况，可越级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。
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值班人员应主动与学校有关部门保持联系，及时传达校领导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处置意见，催办落实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，直至处理完毕。
第十条 重大事件信息原则上通过传真的方式向上级主管部门书面报送，紧急情况下，可先电话报告，再及时补报书面信息。值班人员要熟练掌握信息报送相关要求。涉密信息报送按照有关保密规定执行。
第四章 附 则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行，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《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值班规定》（院办字[2015]10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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